
《福田区科技园区（孵化器）认定与管理 
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《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 （国

科发〔2018〕300 号）、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

于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后补助试行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粤

科规范字〔2018〕1 号）、《深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

间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市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

引导和促进福田区科技产业园区（孵化器）（以下简称“园

区（孵化器）”）实现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，初步拟定了《福

田区科技园区（孵化器）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编制背景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推动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

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培育经济发展

新动能，我区通过简政放权、加强产业政策引导，在引入创

新资源，降低企业成本，加快产业集聚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，

我区被评为全国双创示范基地，并获得国务院表彰。虽然我

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但在高质量发展建设产业孵化体系建

设方面，特别是在园区（孵化器）服务能力、孵化绩效、开

放发展、实现全要素的资源整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短板。 

鉴此，有必要制订更加细化、规范化、可操作性的管理

办法和相关政策文件，引导和支持我区园区（孵化器）进一

步提质增效，扩大空间规模，提升服务质量，创新孵化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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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经充分研究国家《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、《广东省

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

后补助试行办法（修订）》、《深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

空间管理办法》等政策，学习借鉴国内先进省市经验做法，

结合我区园区（孵化器）现状，形成《办法》初稿。经局内

讨论、区相关行政部门多次征求意见，并经讨论修改，完成

《办法》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基本思路 

（一）注重上下对应 

切实落实好科技部、广东省、深圳市关于科技企业孵化

器的认定或资助政策，从项目名称、基本条件等方面均与国

家级、省级、市级项目保持了较好的衔接对应关系。 

（二）注重差异化定位 

通过对园区、孵化器在场地面积、入驻企业、服务成效

等方面进行政策细化，增设“过渡期认定”内容，引导两类

项目实行互补式定位和发展，形成全过程、全要素、差异化

服务的孵化链条。 

（三）注重动态管理 

增设“绩效评价”内容，将绩效补助与评价结果挂钩，

鼓励支持园区、孵化器扩大空间规模，做大做强，提升创新

孵化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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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内容 

《办法》共五章二十二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一章总则部分 

第一、二条阐述了《办法》的政策依据、主要概念，明

确了园区（孵化器）的功能定位和基本任务。 

第三至四条分别规定了园区（孵化器）的发展和认定原

则及重点支持的行业。 

第五条规定了该《办法》的行业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第二章认定标准及条件部分 

第六条从项目的产业定位、运营时间、场地面积、入驻

企业、服务团队、服务能力等方面对项目基本条件作了尽可

能量化的规定，明确园区（孵化器）的具体建设目标。 

（三）第三章认定程序部分 

第七至十条明确了项目申报的申请材料及审批流程。 

（四）第四章奖励与考核部分 

第十一条至十四条明确了园区（孵化器）绩效评价管理、

评价程序以及奖励的相关条件。 

第十五至二十条明确了园区（孵化器）项目后续考核管

理工作，实行实行项目申报的失信惩戒制度，要求项目运营

单位对重大变化信息应及时报备。 

（五）第五章附则部分 

第二十一、二十二条明确了《办法》解释权、施行时间

及有效期等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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